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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西藏自治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
减免政策适用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

公告》的解读

为规范落实西藏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，推动西藏经济社

会高质量发展，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，西藏自治区财政厅、国

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联合印发了《西藏自治区财政

厅 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西藏自治区企业所

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减免政策适用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

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告》），就设在西藏享受西藏自治区

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减免政策的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

问题作进一步明确。现解读如下：

一、为什么制发《公告》？

为贯彻落实好西藏自治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，进一步

增强政策的确定性，防范税收风险，西藏自治区财政厅、国

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联合印发了《公告》，规范西

藏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管理，稳定市场主体预期，又避免“空

壳企业”违规享受税收优惠，防范出现行业性、系统性税收

风险，着力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化营商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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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公告》的适用对象有哪些？

《公告》的适用对象为设在西藏享受西藏自治区企业所

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减免政策的企业。

三、生产经营在西藏如何理解？

指企业在西藏拥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

营设备设施等，且主要生产经营地点在西藏，或对生产经营

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西藏；以本企业名义对

外订立相关合同。

生产经营在西藏，从两个层面进行标准细化，满足其中

一项即符合生产经营在西藏。一是业务层面标准，要求主要

生产经营地点在西藏。二是管控层面标准，对生产经营实施

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西藏，即企业的生产经营决

策（如计划、控制、考核、评价等）、财务决策（如借款、

放款、融资、财务风险管理等）、人事决策（如任命、解聘、

薪酬等）由设立在西藏的机构作出或执行。企业集团采取财

务共享中心模式，集中统筹开展资金管理和配置的，西藏的

子公司具备借款、放款、融资、财务风险管理等职能中的一

项或几项，即可视为财务决策由设立在西藏的机构作出或执

行。

四、人员在西藏如何理解？

指企业有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从业人员在西藏实际工

作，从业人员的工资薪金通过本企业在西藏开立的银行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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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；根据企业规模、从业人员的情况，一个纳税年度内至

少需有 3 名（含）至 30 名（含）从业人员当年度在西藏缴

纳六个月（含）以上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。

综合考虑当前西藏发展实际情况和各类规模企业发展

现状，从有利于西藏提高就业、带动消费、促进高质量发展

的角度出发，采取“分段”计算的方法对从业人员的数量要

求进行细化，标准根据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施动态调整。

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企业从业人数不满 10 人的，一个纳税年度内至

少需有 3 人（含）当年度在西藏缴纳六个月（含）以上基本

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；

（二）企业从业人数 10 人（含）以上不满 100 人的，

一个纳税年度内至少需有 30%（含）的人员当年度在西藏缴

纳六个月（含）以上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；

（三）企业从业人数 100 人（含）以上的，一个纳税年

度内至少需有 30 人（含）当年度在西藏缴纳六个月（含）

以上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。

五、从业人员数量如何计算？社保缴纳时长如何确定？

（一）从业人员数量的具体要求及计算规则。

从业人数，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

接受的劳务派遣人数。总机构设在西藏的企业，从业人数是

指其设在西藏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从业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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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业人数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,具体计算公式

如下：

季度平均值=（季初值+季末值）÷2

全年季度平均值=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÷4

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，以其实际经营期作

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。

（二）从业人员社保缴纳时长的具体要求。

企业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，且实际经营期

不足半年的，其从业人员当年度在西藏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等

社会保险的时长，至少按实际经营期的月份数减半计算；实

际经营期满 1 个月不足 2 个月的，其从业人员在西藏缴纳基

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时长至少为 1 个月；实际经营期不

足 1 个月的，其从业人员不受社保缴纳条件限制。实际经营

期不含办理税务登记当月。

（三）有关案例。

案例：某企业 2026 年 7 月 6 日在工商注册登记，7 月

15 日进行税务登记确认，从业人数情况如下表所示：

季度
从业人数

季初 季末

第三季度 10 20

第四季度 20 34

解析过程：

步骤一：计算该企业从业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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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

从业人数

季初 10 20

季末 20 34

季度平均值 15 27

全年季度平均

值
— 21

该企业全年季度平均值为 21 人，因此从业人数为 21人，

当年度至少需有 30%（含）的从业人员即 7 个人在西藏工作。

步骤二：确定需在西藏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的

时长。由于该企业于 7 月 15 日进行税务登记确认，当年度

实际经营期为 5 个月，不足半年，其从业人员在西藏缴纳基

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的时长至少按实际经营期的月份数

减半计算，即 3 个月。

因此，该企业当年度至少需有 7 个人在西藏缴纳 3 个月

（含）以上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。

六、账务在西藏如何理解？

指同时满足下列两个条件：一是企业会计凭证、会计账

簿和财务报表等会计档案资料存放在西藏。会计档案资料包

括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等过程中接收或形成的，记录和反映

企业经济业务事项，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、图形等各种形式

的资料，如果是纸质保存的应当存放在西藏，如果是电子形

式保存的应当能够在西藏提供查阅。采取财务共享中心模式

核算财务的企业，应当按照后续管理的要求，提供相关会计

档案资料以便相关部门查阅或者检查。二是企业的基本存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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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和进行主营业务结算的银行账户开立在西藏。

七、财产在西藏如何理解？

指企业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而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

财产在西藏实际使用，或对该财产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

制的机构在西藏；且该财产需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相匹配。

八、存在哪些情形视为不符合实质性运营？

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不符合实质性运营：一是不

具有生产经营职能，仅承担对西藏区外业务的财务结算、申

报纳税、开具发票等功能；二是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

一致，且无法联系或者联系后无法提供实际经营地址。

九、相关部门对企业实质性运营如何开展监管？

相关部门将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，建立事中政策辅导、

事后风险防控机制，为企业提供公开、透明、可预期的营商

环境。一是在企业预缴申报享受西藏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后，

强化事中辅导和风险提示提醒。二是强化后续管理，明确税

务机关对享受优惠政策企业的实质性运营情况进行后续管

理；明确各级税务机关和财政部门共同开展实质性运营联合

监管，建立实质性运营判定工作机制，企业对实质性运营判

定有争议的，通过实质性运营判定工作机制研究予以确定，

难以界定的，报上一级实质性运营判定工作机制指导，确保

实质性运营判定结果的权威性、准确性，维护合法经营市场

主体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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